附件1：
确认文书

垫江县裴兴镇上水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发包人名称）：

我单位参加垫江县裴兴镇上水村万头生猪规模养殖场新建项目公开招标，对贵单位发出的该项目的招标文件及相应的资料、书面通知等全部内容予以确认，并按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我公司保证在本项目中标后绝不转包或挂靠公司，一旦发现、查实我公司有转包、挂靠行为，我公司自愿承担违约责任或违约金。  
       投 标 单 位：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